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運用「原住民素材」於堤壁、橋涵美化設計甄選辦法

<附件二>著作權權利移轉及後製階段同意書
本人/團體名稱＿＿＿＿＿＿＿＿＿＿＿＿參加「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運用「原住民素材」於堤壁、橋涵美化設計甄選」活動，保證作品為本人/本團體原創，未侵犯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違反經查獲同意繳回工務局所核發之獎金及獎狀並自負法律責任。

本人/團體名稱＿＿＿＿＿＿＿＿＿＿＿＿參加「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運用「原住民素材」於堤壁、橋涵美化設計甄選」活動，如作品獲得本活動之任何獎項，本人/本團體同意該作品甄選過程中所繳交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之所有相關各項書表、圖說等相關資料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有，並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約定以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為該作品之著作人，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享有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並保證不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要求其他任何額外補償。
本人/團體名稱＿＿＿＿＿＿＿＿＿＿＿＿同意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為使原設計適用於美化位置及設施，或不同得獎作品相互搭配等，對作品所為之必要調整（以下稱後製階段）。如召開後製階段相關會議，本人/本團體同意出席參與相關製作討論。如因故不克出席，視為同意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於製階段對作品所作之必要調整。
此致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立書同意人/團體名稱︰                            （簽章）

身分證字號/團體證書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
